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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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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薪酬制度及当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1.薪酬制度 

于 2013 年制定，经修订，现执行 2020 年印发的《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高

管及关键岗位薪酬管理办法》(华财字〔2020〕606 号)。 

于 2021 年制定，经修订，现执行 2024 年印发的《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绩

效薪酬追索扣回管理办法（修订版）》（华财字〔2024〕394 号）。 

2.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2025 年度 

（人民币万元）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3,006.81 

本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指有权利并负责进行计划、指挥和控制企业活动的人员。

包括董事长、总经理、主管各项事务的副总经理，以及行使类似政策职能的人员。 

支付给关键管理人员的报酬包括采用货币形式和其他形式的工资、福利、奖

金等。 

（八）公司部门设置情况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1.公司部门设置情况 

 

 

2.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2025 年度内，公司未新设立省级分公司、中心支公司、支公司及营销服务

部。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共有分支机构 199 家，其中分公司 33 家、总部营业部

1家、航运保险运营中心 1家，除海南、青海、西藏三个省和自治区未设立机构










